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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修訂的《職工會條例》

於2026年1月5日起實施

落實完善職工會規管制度以加強維護國
家安全

保障香港居民組織和參與工會的權利和
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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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和參與工會的權利和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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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本法》 • 香港居民享有結社自由，以及
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和自由

《經濟、社會與文
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

• 人人有權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
及社會利益而組織工會及加入
其自身選擇的工會

一九四八年
《結社自由與保護
組織權利公約》
（第87號公約）

• 工人組織有權制定其章程和規
則，自行管理與安排活動，並
制訂其行動計劃

• 工人、僱主及其各自的組織在
行使該公約賦予的權利時，應
當遵守當地的法律



維護國家安全的
主要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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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登記局局長在作出決定前，會考慮每宗申請的

相關因素

拒絕職工會新登記或合併申請的決定不設法定

上訴機制，但可被司法覆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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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賦權職工會登記局（登記局）局長可基
 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，拒絕職工會的
 新登記或合併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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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禁止被裁定犯指明罪行的人在任何職
 工會任職為職員（即理事會成員）或作
 為申請任何新職工會登記的發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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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裁定干犯
的罪行

禁止出任
職工會職員

限制能否經行政
長官會同行政會
議同意而獲
免除？

原有
規定

原有附表1
指明罪行

(即欺詐、不誠
實、脅迫及身為
三合會會員)

自被定罪日期或
由監獄獲釋日期
(以較後者為準)
起計五年內



修訂後
的規定

原有附表1
指明罪行

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

任何危害國家
安全的罪行

自被定罪當日起 

職員資格的規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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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裁定干犯
的罪行

禁止出任
職工會發起人

限制能否經行政長
官會同行政會議同
意而獲免除？

原有
規定

不適用

修訂
後的
規定

原有附表1指明罪
行(即欺詐、不誠
實、脅迫及身為三
合會會員)

自被定罪日期或由
監獄獲釋日期

(以較後者為準)起
計五年內



任何危害國家
安全的罪行

自被定罪當日起 

發起人資格的規管

新職工會的登記申請書須由該職工會不少於七名
有表決權會員簽署



「境外」與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下「境外」的
定義相同，即是指在香港特區以外的地區或地方
（內地及澳門除外）

「境外勢力」的定義，與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
下「境外勢力」的定義相同，即是指(i)外國政
府；(ii)境外當局；(iii)在境外的政黨；(iv)在境外
的其他追求政治目的之組織；(v)國際組織；以及
(vi)：(i)至(v)的關聯實體或關聯個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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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規管職工會收取及使用境外勢力提供的
 資助／捐贈



職工會職員已知悉
境外勢力會向職工
會提供資助或捐贈

• 須在收取有關資助／捐贈前作出
申請

• 獲批准後才可接受並只可用於獲
批准的用途

所有職工會職員在
事前均不知情，但
境外勢力已向職工
會提供資助或捐贈

• 須在其任何職員知悉該職工會已
收取該等資助或捐贈後的14日
內，向登記局局長提出申請

• 獲批准後才可用於獲批准的用途
• 如申請被拒絕，職工會須盡快將
該等資助或捐贈退回有關境外勢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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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管職工會收取及使用境外勢力提供的資
助／捐贈



11

規管職工會收取及使用境外勢力提供的資
助／捐贈

資助／捐贈不限於資金，亦包括具金錢價值的資
助或捐贈

須保存獨立及詳細帳目

須以指明表格定期向登記局局長申報

境外勢力提供的資助／捐贈不得用於指明本地選
舉（即區議會、立法會、選舉委員會及行政長官
選舉）



將原有規管由外國延伸至境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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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規管職工會與在境外設立的組織聯結

組織類別
職工會能否屬或成為
該類組織的成員？

在外國設立的工人組織、
僱主組織或有關專業組織
(下稱「外國相關組織」)


（維持原有規定：須已獲會員

投票授權）

境外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

以上兩類組織外的其他
境外組織


（除非已獲行政長官同意及

會員投票授權）

職工會須在成為外國相關組織成員後一個月

內，以書面通知登記局局長



如職工會已依法與境外組織聯結，該職工會
的職員可成為已聯結組織的幹事，並須於一
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登記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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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類別
職工會職員能否擔任
該類組織的幹事？

已依法與職工會聯結的
外國相關組織／境外組織



境外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

境外非已聯結組織


（除非已獲行政長官同意）

5.規管職工會職員擔任在境外設立組織的
 幹事



職工會須備存以下指明紀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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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紀錄 保存期間 過渡安排

財務紀錄
1. 載有職工會所作的每項交

易紀錄的帳簿

有關財政年度
完結當日後的

2年

只適用於2026年
1月5日或之後產
生的紀錄

2. 載有與境外勢力資助或捐
贈有關的每項交易紀錄的
獨立帳簿（如適用）

3. 為核實交易紀錄所需的文
件（例如銀行結單、發票
及收據等）

6.加強登記局局長規管及調查職工會的
 法定權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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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紀錄 保存期間 過渡安排
會員登記冊

須載有《職工會條例》
指明的資料

有關會員停止
作為該職工會
會員當日後的

2年

職工會可於2027年
1月4日或之前補充現有

會員的指明資料

［現有會員是指2026年
1月5日當日屬有效會員

的人士］
會議／決議紀錄

1. 會員大會及理事會會
議紀錄 會議舉行／決

議通過當日後
的2年

只適用於2026年1月5日
或之後舉行的會議／通

過的決議
2. 職員在沒有舉行會議

的情況下通過決議的
紀錄



登記局局長或獲授權人員可進入職工會或其分
會，查閱／複製指明紀錄及其他相關文件和資
料，並檢取相關證據

登記局局長或獲授權人員可向職工會進行查訊

登記局局長可向職工會或其職員發出書面通知，
要求停止進行涉嫌與規則抵觸的活動

登記局局長可在職工會就取消登記提出上訴期
間，委任管理人暫時接管職工會財產的管理，直
至上訴完結為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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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登記局局長規管及調查職工會的法定
權力



完善職工會規管制度的
主要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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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職工會規管制度的主要修訂

1. 賦權登記局局長可基於職工會會員的普遍利益已

受到損害或相當可能會受到損害，取消正進行解

散職工會的登記

2. 賦權登記局局長可基於職工會的擬用名稱相當可

能欺騙或誤導公眾等理由，拒絕有關職工會的登

記、合併或名稱改變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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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職工會規管制度的主要修訂

3. 容許非由境外勢力提供的職工會經費用於選舉委

員會及行政長官選舉。修例前職工會經費已可用

於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

4. 如職工會修改的會員資格規則，容許並非通常在

香港居住，但在香港從事或受僱於與該職工會直

接有關的行業、工業或職業的人可成為該職工會

的會員，而上述修改獲登記局局長登記，該等人

士亦可作為該職工會的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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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相關參考資料可經以下二維碼瀏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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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25年職工會（修訂）條例》
委員會的相關文件及報告，以及
修訂條例簡介

《職工會條例簡明指南》及
相關刊物

職工會適用的表格、填表須知、
參考資料及範本



答問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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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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